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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另資本額 3 千萬元以上之食用油脂製造、加工、調配及輸入業者，依「加值型及非加值

型營業稅法」規定應使用統一發票者，應於 103 年 12 月 31 日起使用電子發票。 

四、由於摻偽假冒手法日益翻新，檢驗標的不明時只能執行非特定目標物分析，且需可觀之人力與

物力。若檢體的組成單純，以目前技術尚有可能解開謎底；但若檢體組成複雜，則需建構完

備資料庫以解決此困難。為達有效嚇阻及打擊不法，本署仍將持續強化及精進例行分析品項

以外之檢驗技術及摻偽假冒之非特定目標物分析之篩檢技術，以防範非法產品之再次出現。 

（二十二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大陸民眾來台就醫應加保疾病險問題

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7500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6-12-436） 

邱委員就大陸民眾來台就醫應加保疾病險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
經查目前中國旅客以觀光、商務及健檢醫美等事由來台，移民署已將薪資及相關財力證明列

為申請簽證之應備文件，有關應備文件是否增列「突發疾病險」納保證明，以減少陸客在台就診費

用呆帳問題，事涉簽證核發，本部將函轉移民署卓處。 

（二十三）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廢棄舊藥品應強化藥品回收及分類丟

棄制，並積極宣導正確家庭藥品管理觀念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

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7498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6-12-416） 

王委員就廢棄舊藥品應強化藥品回收及分類丟棄制，並積極宣導正確家庭藥品管理觀念所提

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對於藥物浪費須有效從源頭減少不必要之藥物開立，爰此，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現階段作法： 

(一)103 年「民眾自我用藥照護品質提升暨用藥環境維護計畫」中針對廢棄舊藥處理概念進行

問卷調查，接近七成對於廢棄舊藥處理已有正確的觀念；另外亦針對用藥配合度與家中

剩藥情形進行評估，評估結果顯示家中沒剩藥的民眾，其用藥配合度較佳。由此可知，

廢棄舊藥的多寡和用藥配合度息息相關，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除持續加強廢棄舊藥處理

方式之宣導外，亦藉由藥事照護服務從醫師處方行為之評估等源頭進行管理，教導民眾

確實服用藥物，減少廢棄舊藥產生。 

(二)透過藥事照護輔導正確用藥。隨著人口老化、慢性病與用藥逐漸增加，存在著多重及重

複用藥問題，社區藥事照護服務及宣導改善民眾用藥行為愈趨重要。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

自 101 年起辦理「建立用藥高關懷（高危險）族群照護模式與服務計畫」，以建構全國性

的藥事照護標準作業模式。101 年底起擇台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園縣、彰化縣、嘉義市、台南

市，103 年度更新增台中市、屏東縣、宜蘭縣等縣市之衛生局辦理，培訓合格的藥師，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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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地化的藥事照護服務，針對 65 歲以上且多重處方用藥（品項數超過 5 種）、多重慢性病

（超過 2 種）等用藥高關懷民眾提供藥事居家照護、在社區藥局中推動判斷性服務（與醫

師連絡，解決處方的藥物治療問題）及用藥配合度諮詢服務（了解民眾對自己所使用藥品

的治療目的、用法、用量、可能發生的副作用及注意事項是否清楚）的專業服務。藉由上

述藥事居家照護，對於藥品品項與藥品費用皆有降低，不僅可減少民眾不必要的用藥，亦

避免健保資源浪費。 

二、有關廢棄舊藥品回收管道，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參照世界衛生組織之建議及先進國家廢舊藥物

處理方式辦理，即認為多數的藥品可棄置掩埋場、採取固化或中高溫焚化處理。 

目前台灣地區公有之焚化爐，燃燒溫度都可達到 850℃以上，可以處裡含鹵化元素之有機物及

抗腫瘤藥物以外之過期藥品。現階段仍建議一般藥品可依照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所推廣的「

處理家中廢舊藥品六步驟」處理後與家庭垃圾共同包裝密封後，再隨一般垃圾清除方式處理

。有關推行與宣導狀況如下： 

(一)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於 99 年起委託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設計廢棄舊藥清除概念

之宣導單張，提供各縣市衛生局協助發放，教導民眾以「處理廢棄舊藥六步驟」為原則

，適當清除家中廢棄舊藥品，避免將廢棄舊藥丟棄於水槽或馬桶，或回收再使用。 

(二)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同時發函至各醫療相關公協會，請醫療院所協助宣導基因性毒性藥

品應由醫療院所回收，依醫療廢棄物處理，並要求各醫療院所透過藥袋標示及醫院給藥

時進行相關廢棄舊藥處理之宣導，讓民眾能正確了解一般藥品與醫療廢棄藥品之處理方

式，避免造成環境汙染，並維護自身用藥安全。 

(三)有關協助民眾處理廢棄舊藥品，推廣民眾正確用藥觀念相關網站，已建置於本部食品藥

物管理署之食品藥物消費者知識服務網（http：//consumer.fda.gov.tw/）/藥求安全/用藥知

識、正確用藥互動數位資訊學習網（http：//mohw.gov.whatis.com.tw/）/用藥小百科。 

(四)為持續推廣家庭廢棄舊藥處理原則，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於 103 年度「提升全國正確用

藥之能活動計畫」中，委託雲林縣健保特約藥局協會結合雲林縣、南投縣、嘉義市、嘉

義縣、台南市、台南市南瀛、台東縣之藥師公會各自遴選社區藥局共 159 家擔任服務據

點，由藥師主動提供廢棄舊藥品處理相關資訊及宣導文宣，提醒民眾遵照醫囑按時服藥

，注意藥品保存條件，減少藥品資源浪費，並於社區藥局設置回收箱供民眾丟棄廢棄舊

藥品。 

三、為提升正確用藥觀念，本部食品物管理署結合醫療院所、社區與校園及其他民間及醫療相關團

體資源，經由在地化資源之合作與連結建立網絡平台。以校園、社區與醫院為宣導正確用藥

平台，藉由「正確用藥教育模式校園推廣計畫」，建立 112 所正確用藥學校，「辦理社區及

網路正確用藥宣導與教育模式擴展計畫」，成立 22 家資源中心及 520 家社區藥局用藥諮詢站

，設置正確用藥互動數位資訊學習網，一同推動正確用藥安全觀念，期藉由提升民眾正確用

藥的認知和行為，減少不正確之買藥或吃藥行為，以保障民眾用藥安全，截至 103 年 12 月 4

日達到三十八萬人次以上的瀏覽。 


